关于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
当事人：

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深圳市春风路1号；

深圳瀚明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投资大厦；
李聚全，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

戈然，李聚全一致行动人。
经查明，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都酒店”）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事实：

在2003年至2010年的定期报告和相关临时公告中，新都酒店未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。新都酒店在上述期间披露：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瀚明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瀚明公司”），卢堡投资工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卢堡公司”）与其构成一致行动人；戈然、刘芳、朱达山等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瀚明公司100%股份；李吉祥、李聚利、郭渝等人持有卢堡公司100%股份。经查明，刘芳、朱达山、李吉祥、李聚利、郭渝等人直接及间接所持瀚明公司、卢堡公司的股份，均是代李聚全所持，新都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为李聚全、戈然夫妇。
本所认为，新都酒店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》第25条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2年修订）第4.1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4年修订）第2.1条、第2.3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6年修订）第2.1条、第2.3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8年修订）第1.4条、第2.1条、第19.3条的规定；新都酒店控股股东瀚明公司，实际控制人李聚全、戈然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4年修订）第2.17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6年修订）第2.1条、第2.18条，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8年修订）第1.4条、第2.1条的规定，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。

鉴于新都酒店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08年修订）第17.2条、第17.3条、第17.4条的规定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

一、对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二、对深圳瀚明投资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三、对李聚全、戈然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
对于新都酒店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。
深圳证券交易所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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